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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截流 river closure
截断原河道水流，迫使河水通过导流建筑物下泄的施工过程。

    戗堤 closure dike
为截断河道水流而填筑的临时挡水建筑物。

    龙口 closure gap
截流施工过程中，戗堤进占预留的过流口门。

    进占 advancing
戗堤向龙口方向逐步推进填筑的施工过程。

    导流建筑物 diversion structure
为将河道水流导向下游而在施工期间设置的临时或永久性水工建筑物，包括导流隧洞、导流明渠、导流底孔等。

    截流落差 closure drop
截流过程中龙口上游水位与下游水位之间的差值。

安全监测 safety monitoring
在工程施工期间，对影响施工安全的各项因素进行观测、数据采集、分析和评价的活动。
[bookmark: _Toc227333484]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27333485]一般要求
截流施工安全监测应贯穿截流施工全过程，包括预进占、龙口合龙、戗堤加高及闭气等各施工阶段。
截流施工安全监测应结合工程特点、水文条件、地质条件和施工组织设计进行专项设计，编制监测方案。
监测工作应与截流施工进度相协调，监测成果应及时反馈至施工决策环节。
监测仪器设备应经过检验与率定，确保其在截流施工环境条件下能够稳定、可靠地工作。
监测数据应真实、完整、连续，并按规定进行整编、校核和存档。
[bookmark: _Toc227333486]监测目的与原则
监测目的应包括以下内容：
掌握截流施工过程中的水力要素变化规律，为施工决策提供依据；
监控围堰、戗堤等临时建筑物的变形、渗流及稳定状态，保障结构安全；
实时掌握龙口形态变化及进占进度，指导抛投施工；
监测截流施工对周边环境及已有建筑物的影响，防范次生灾害；
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预警，为应急响应提供支持。
监测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系统性原则：监测项目、测点布设应系统全面，能够反映截流施工安全的整体状况；
1. 针对性原则：根据工程特点和风险分析结果，突出重点监测项目和关键部位；
1. 可靠性原则：监测方法和仪器设备应成熟可靠，数据采集和传输应保证准确性；
1. 及时性原则：监测数据应及时采集、处理和反馈，满足施工决策的时效性要求；
1. 经济性原则：在满足安全监测要求的前提下，合理选择监测手段和设备配置。
[bookmark: _Toc227333487]监测等级划分
截流施工安全监测等级应根据工程规模、截流难度、水文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划分标准见表1。
截流施工安全监测等级划分
	监测等级
		适用条件

	一级监测
	工程规模为一等或二等，截流流量大于2000 m³/s，或截流落差大于3.0 m，或截流失败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级监测
	工程规模为三等，截流流量介于500 m³/s～2000 m³/s，或截流落差介于1.5 m～3.0 m

	三级监测
	工程规模为四等及以下，截流流量小于500 m³/s，且截流落差小于1.5 m


监测等级不同，监测项目设置、测点布设密度、监测频次及仪器设备配置等要求应有所区别，一级监测应执行最严格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7333488]监测工作程序
截流施工安全监测工作程序应包括以下阶段：
1. 监测设计阶段：进行监测方案编制、监测断面和测点布设设计、仪器设备选型；
1. 监测准备阶段：完成仪器设备采购、检验率定、安装埋设、基准值测定；
1. 监测实施阶段：按照监测方案开展数据采集、传输和初步处理；
1. 监测分析阶段：进行数据整编校核、分析与评价，编制监测报告；
1. 预警与应急响应阶段：根据监测结果进行预警信息发布和应急响应。
各阶段工作应相互衔接，形成完整的监测工作闭环。
[bookmark: _Toc227333489]截流施工安全监测设计
[bookmark: _Toc227333490]一般规定
截流施工安全监测设计应在截流施工组织设计阶段同步进行，并作为截流施工组织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监测设计应依据工程规模、水文气象条件、地形地质条件、导流方式和截流方案等因素综合确定。
监测设计宜结合永久安全监测项目统筹考虑，避免重复建设。
[bookmark: _Toc227333491]监测方案编制
监测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及截流施工特点分析；
1. 监测目的、依据和原则；
1. 监测等级和监测范围；
1. 监测项目及内容；
1. 监测断面和监测点布设方案；
1. 监测频次与周期；
1. 监测仪器设备选型与配置；
1. 监测方法与精度要求；
1. 数据采集、传输与处理方法；
1. 预警指标与应急响应措施；
1. 监测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
1. 质量保证措施；
1. 监测成果提交计划。
监测方案应经评审后报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审批，批准后方可实施。
[bookmark: _Toc227333492]监测断面布设
上游监测断面
上游监测断面应布设在截流戗堤上游，距戗堤轴线的距离宜为最大壅水高度的5倍～10倍，且不应小于200 m。
上游监测断面应能够反映上游壅水影响范围的水位变化，一级监测宜布设不少于3个上游水位监测断面。
龙口监测断面
龙口监测断面应布设在龙口中心线位置，沿龙口宽度方向设置水位和流速监测点。
龙口监测断面布设应考虑龙口收缩过程中的形态变化，确保在合龙全过程能够获取有效监测数据。
下游监测断面
下游监测断面应布设在截流戗堤下游，距戗堤轴线的距离宜为50 m～200 m。
下游监测断面应能够反映龙口出流对下游河道的影响。
导流建筑物监测断面
导流建筑物监测断面应根据导流方式布设：
1. 导流隧洞：在进口明渠段、洞身段和出口段分别布设监测断面；
1. 导流明渠：在进口段、中段和出口段分别布设监测断面；
1. 导流底孔：在进口和出口处布设监测断面。
导流建筑物监测断面应满足分流量监测和水力特性分析的需要。
[bookmark: _Toc227333493]监测点布设
监测点布设应遵循以下要求：
1. 监测点应有代表性，能够反映监测对象的整体状态和关键部位的局部状态；
1. 监测点位置应避开施工干扰区域，并便于观测和保护；
1. 关键监测点应设置备用监测点；
1. 各监测项目监测点宜协调布设，便于数据关联分析。
监测点布设密度应根据监测等级确定，监测点布设要求见表2。
主要监测项目监测点布设要求
	监测项目
	一级监测
	二级监测
	三级监测

	上游水位监测点
	不少于5个
	不少于3个
	不少于2个

	龙口水位监测点
	沿龙口宽度每10 m～15 m布设1个
	沿龙口宽度每15 m～20 m布设1个
	沿龙口宽度每20 m～30 m布设1个

	下游水位监测点
	不少于3个
	不少于2个
	不少于1个

	戗堤变形监测断面
	每20 m～30 m布设1个断面
	每30 m～50 m布设1个断面
	每50 m～100 m布设1个断面

	渗压监测点
	每个监测断面不少于3个
	每个监测断面不少于2个
	关键断面布设


[bookmark: _Toc227333494]监测频次与周期
监测频次应根据截流施工阶段、水文条件和监测项目特点确定。不同施工阶段的监测频次要求见表3。
不同施工阶段主要监测项目监测频次
	施工阶段
	水位监测
	流速监测
	流量监测
	变形监测
	渗流监测

	预进占阶段
	2次/d
	1次/d
	1次/d
	1次/d
	1次/d

	龙口合龙阶段
	连续监测或1次/1 h～2 h
	连续监测或1次/1 h～2 h
	1次/2 h～4 h
	1次/2 h～4 h
	1次/4 h～6 h

	戗堤加高及闭气阶段
	1次/d～2次/d
	1次/d
	1次/d
	1次/d
	1次/d


在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加密监测频次：
1. 龙口流速、落差等水力要素接近设计控制值时；
1. 围堰或戗堤变形速率明显增大或出现异常渗流时；
1. 遭遇恶劣天气或洪水时；
1. 其他需要加密监测的情况。
监测周期应覆盖截流施工全过程，从预进占开始至戗堤闭气完成且变形趋于稳定后结束。
[bookmark: _Toc227333495]水力要素监测
[bookmark: _Toc227333496]一般规定
水力要素监测应包括流量监测、水位监测、流速监测、落差监测和流态观测。
水力要素监测应能全面反映截流过程中河道来流、导流建筑物分流、龙口过流的水力特性及其变化规律。
水力要素监测宜采用自动化监测为主、人工监测为辅的方式。关键水力要素应实现实时在线监测。
水力要素监测的精度应满足截流水力学计算分析和施工决策的需要。
[bookmark: _Toc227333497]流量监测
坝址来流量监测
坝址来流量监测应在截流河段上游设置流量监测断面，距截流戗堤的距离应大于壅水影响范围。
流量监测方法可采用流速仪法、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ADCP）法、水工建筑物量水法或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法等。
流量监测精度：一级监测相对误差不应超过±5%，二级和三级监测相对误差不应超过±8%。
导流建筑物分流量监测
应分别对各导流建筑物的过流量进行监测。
导流隧洞流量可采用流速仪法或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法监测。
导流明渠流量可采用流速仪法或水工建筑物量水法监测。
龙口流量监测
龙口流量可通过坝址来流量减去导流建筑物分流量推算，也可采用流速—面积法直接施测。
龙口流量计算应与龙口水位、流速监测数据相互校核。
[bookmark: _Toc227333498]水位监测
上游水位监测
上游水位监测应设置水尺或自记水位计，水尺零点高程应按不低于四等水准测量精度引测。
上游水位监测精度：水位观测读数应精确至0.01 m。
上游水位变化超过0.1 m时，应及时报告。
龙口上下游水位监测
应在龙口上下游侧分别设置水位监测点，龙口上游水位监测点宜设在龙口上游10 m～30 m范围内，龙口下游水位监测点宜设在龙口下游10 m～20 m范围内。
龙口水位监测宜采用自记水位计或压力式水位传感器，并辅以人工水尺校核。
下游水位监测
下游水位监测断面应设置在龙口下游水流平稳处。
下游水位监测精度要求与上游水位相同。
[bookmark: _Toc227333499]流速监测
龙口流速监测
龙口流速是截流施工安全控制的关键指标，应重点监测。
龙口流速监测可采用电波流速仪、声学多普勒流速仪（ADV）、旋桨式流速仪、无人机载电波流速仪等。当龙口流速较大或施测条件困难时，宜采用非接触式测流方法。
龙口流速监测应沿龙口宽度方向布置多条垂线，每条垂线根据水深布设多个测点。
流速分布监测
应对龙口断面流速分布进行监测，获取断面平均流速和最大流速。
流速分布监测应涵盖龙口收缩全过程，重点监测龙口宽度小于20 m时的流速变化。
[bookmark: _Toc227333500]落差监测
截流落差应通过龙口上游水位与下游水位同步观测计算获得。
落差监测应与水位监测同步进行，观测时间差不应超过30 min。
当截流落差接近设计控制值时，应加密监测并向施工指挥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227333501]流态观测
应对龙口及上下游河道水流流态进行观测，记录水面比降、回流范围、跌水位置、水跃形态及水流掺气等现象。
流态观测可采用目测、摄影、摄像或无人机航拍等方式。
当流态出现异常变化时，应及时记录并分析原因。
[bookmark: _Toc227333502]围堰与戗堤安全监测
[bookmark: _Toc227333503]一般规定
围堰与戗堤安全监测应包括变形监测、渗流监测、应力应变监测和戗堤抛填体稳定监测。
围堰与戗堤安全监测项目设置应根据围堰类型（土石围堰、混凝土围堰、钢板桩围堰等）、工程等级和监测等级综合确定。
围堰与戗堤安全监测宜参照GB/T 45530和DL/T 5308的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27333504]变形监测
表面水平位移监测
表面水平位移监测点应布设在围堰及戗堤顶部、戗堤上下游边坡马道等部位。
表面水平位移监测可采用全站仪、GNSS或激光测距等方法，测量精度应符合GB 50026的有关规定。
表面水平位移监测应设置稳定的工作基点，工作基点应布设在变形影响范围之外。
表面沉降监测
表面沉降监测点宜与水平位移监测点共点布设。
表面沉降监测可采用水准测量或GNSS高程测量方法，水准测量精度不应低于三等水准要求。
沉降监测应记录沉降量、沉降速率和累计沉降量，并绘制沉降过程线。
内部变形监测
对于高度大于15 m的围堰或戗堤，宜进行内部变形监测。
内部变形监测可采用测斜仪、沉降仪或分布式光纤传感等技术。
内部变形监测仪器应在围堰或戗堤填筑过程中同步埋设。
[bookmark: _Toc227333505]渗流监测
渗流量监测
应在围堰下游侧设置量水堰或集水沟，监测围堰渗流量。
渗流量监测可采用量水堰法或容积法，量水堰应定期校核。
当渗流量出现突变或持续增大时，应加密监测并及时报告。
渗压监测
渗压监测点应布设在围堰及戗堤基础、坝体内部及防渗体前后等关键部位。
渗压监测可采用测压管或埋入式渗压计。
渗压监测数据应计算渗透比降，并与设计允许渗透比降进行比较。
绕坝渗流监测
对于两岸与围堰接头部位，应布设绕坝渗流监测点。
绕坝渗流监测可采用测压管，沿渗流方向布设监测剖面。
[bookmark: _Toc227333506]应力应变监测
对于混凝土围堰或设有混凝土防渗墙的土石围堰，宜进行应力应变监测。
应力应变监测可采用应变计、钢筋计或无应力计等仪器。
应力应变监测数据应与变形、渗流监测数据进行关联分析。
[bookmark: _Toc227333507]戗堤抛填体稳定监测
戗堤边坡稳定监测
应对戗堤上下游边坡的稳定性进行监测，重点关注边坡变形和裂缝发展情况。
戗堤边坡稳定监测可采用表面位移监测与目视巡查相结合的方式。
抛投体流失监测
应对龙口抛投材料的流失情况进行监测和统计。
抛投体流失监测可通过水下地形测量、抛投量与龙口断面变化对比分析等方法进行。
[bookmark: _Toc227333508]龙口形态与进占监测
[bookmark: _Toc227333509]一般规定
龙口形态与进占监测应包括口门宽度监测、戗堤轴线位置监测、水下地形监测、抛投强度监测和进占程序监测。
龙口形态与进占监测应能实时反映戗堤进占进度和龙口收缩过程。
龙口形态监测宜采用非接触式测量方法，确保监测人员安全。
[bookmark: _Toc227333510]口门宽度监测
口门宽度监测应测量龙口过流断面的水面宽度和底宽。
口门宽度监测可采用全站仪交会法、GNSS定位法或激光测距法。
口门宽度变化与水力要素监测数据应同步记录，用于分析龙口收缩过程中的水力特性变化。
[bookmark: _Toc227333511]戗堤轴线位置监测
应监测戗堤轴线的平面位置，确保进占方向符合设计要求。
戗堤轴线位置监测可采用GNSS或全站仪进行。
当戗堤轴线偏差超过0.5 m时，应及时报告并采取纠偏措施。
[bookmark: _Toc227333512]水下地形监测
应对龙口及附近河道水下地形进行定期监测。
水下地形监测可采用测深仪、多波束测深系统或GPS与测深仪联合作业方式。
水下地形监测成果应反映河床冲刷、淤积变化和抛投体堆积形态。
[bookmark: _Toc227333513]抛投强度监测
应对截流抛投材料的种类、规格和抛投量进行统计监测。
抛投强度监测应记录单位时间内的抛投量和累计抛投量。
抛投强度应与龙口收缩速度和水力要素变化进行关联分析。
[bookmark: _Toc227333514]进占程序监测
应按照批准的进占程序，对戗堤进占顺序、进占长度和进占速度进行监测和记录。
进占程序监测应重点关注进占速度与设计进占速度的偏差。
当实际进占程序与设计程序出现较大偏差时，应及时报告并分析原因。
[bookmark: _Toc227333515]周边环境安全监测
[bookmark: _Toc227333516]一般规定
周边环境安全监测应包括岸坡稳定监测、已有建筑物影响监测、施工交通设施安全监测和通航安全监测。
周边环境安全监测范围应根据截流施工可能影响的范围确定。
[bookmark: _Toc227333517]岸坡稳定监测
应对截流河段两岸岸坡的稳定性进行监测，重点关注受水位壅高和河道冲刷影响的岸坡段。
岸坡稳定监测应包括表面位移监测、裂缝观测和地下水水位监测。
当岸坡出现裂缝、局部坍塌等变形迹象时，应加密监测并进行稳定性评估。
[bookmark: _Toc227333518]已有建筑物影响监测
应对截流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已有建筑物（包括堤防、桥梁、取水设施等）进行变形监测。
已有建筑物变形监测应包括沉降监测和水平位移监测，监测精度应符合GB 50497的有关规定。
当建筑物变形接近或超过允许值时，应启动预警程序。
[bookmark: _Toc227333519]施工交通设施安全监测
应对截流施工区域内的交通道路、栈桥、施工平台等设施进行安全监测。
施工交通设施安全监测应包括结构变形监测、基础稳定性监测和交通安全巡查。
[bookmark: _Toc227333520]通航安全监测
对于有通航要求的河道，截流期间应进行通航安全监测。
通航安全监测应包括航道水深监测、流速监测和航标设施状态监测。
[bookmark: _Toc227333521]监测仪器与设备
[bookmark: _Toc227333522]一般规定
监测仪器设备应满足截流施工环境条件下的使用要求，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
监测仪器设备选型应综合考虑监测项目、精度要求、施工条件和安装条件等因素。
监测仪器设备在使用前应进行检验与率定，使用期间应定期维护和保养。
[bookmark: _Toc227333523]仪器设备选型
水力要素监测仪器选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水位监测：宜选用自记水位计、压力式水位传感器或气泡式水位计；
1. 流速监测：宜选用电波流速仪、声学多普勒流速仪（ADV）或旋桨式流速仪；
1. 流量监测：宜选用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ADCP）或流速仪法配套设备。
变形监测仪器选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表面变形：宜选用全站仪、GNSS接收机或电子水准仪；
1. 内部变形：宜选用测斜仪、沉降仪或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
渗流监测仪器选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渗压监测：宜选用振弦式渗压计或测压管；
1. 渗流量监测：宜选用量水堰配合水位传感器。
仪器设备选型主要技术参数要求见表4。
主要监测仪器设备技术参数要求
	仪器类型
	量程
	精度
	工作温度
	防护等级

	自记水位计
	0 m～50 m
	±0.01 m
	-20℃～60℃
	≥IP65

	电波流速仪
	0.5 m/s～20 m/s
	±0.03 m/s
	-20℃～60℃
	≥IP65

	渗压计
	0 MPa～1 MPa
	≤0.5% FS
	-20℃～60℃
	≥IP68

	GNSS接收机
	—
	平面±(2.5 mm+0.5 ppm)
	-20℃～60℃
	≥IP65


[bookmark: _Toc227333524]仪器设备安装与埋设
水力监测仪器安装
水位监测仪器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水尺应垂直安装，零点高程应准确引测；
1. 自记水位计应安装在静水区域，避开波浪和水流冲击影响。
流速监测仪器安装应确保传感器对准水流方向，避免障碍物遮挡。
变形监测仪器埋设
表面变形监测点应埋设稳固的观测墩或标志，并做好保护措施。
内部变形监测仪器应在围堰或戗堤填筑过程中分层埋设，埋设位置和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
渗流监测仪器埋设
测压管埋设深度应穿透相对不透水层进入透水层，管口应高出地面并加盖保护。
埋入式渗压计埋设前应进行饱水处理，埋设后应及时测读初始值。
[bookmark: _Toc227333525]仪器设备检验与率定
监测仪器设备在安装使用前应进行检验与率定，检验率定报告应作为监测资料的一部分存档。
水力监测仪器应在专用率定设备上进行率定，率定误差应符合精度要求。
变形和渗流监测仪器应进行出厂检验和现场检验，确保仪器完好、性能稳定。
[bookmark: _Toc227333526]仪器设备维护与保养
监测期间应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检查、清洁和维护。
自动化监测系统应定期检查供电、通信和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状态。
发现仪器设备故障或数据异常时，应及时检修或更换，并记录故障原因和处理情况。
[bookmark: _Toc227333527]数据采集与传输
[bookmark: _Toc227333528]一般规定
数据采集应按照监测方案规定的频次、方法和精度要求进行。
数据采集应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性，不得随意修改或剔除数据。
数据采集过程应详细记录观测时间、环境条件、仪器状态等信息。
[bookmark: _Toc227333529]人工数据采集
人工数据采集应由经过培训的监测人员按照操作规程执行。
人工数据采集应使用统一的记录表格，现场记录数据应清晰、完整、规范。
人工采集数据应在现场进行初步校核，发现异常数据应及时复测确认。
[bookmark: _Toc227333530]自动化数据采集
关键监测项目宜采用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存储和传输。
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1. 按设定频次自动采集数据；
1. 数据自动存储和备份；
1. 采集状态自检和故障报警。
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应定期进行人工比测校核，确保数据准确性。
[bookmark: _Toc227333531]数据传输与通信
监测数据传输可采用有线通信、无线通信或卫星通信等方式。
数据传输系统应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重要数据应采取加密传输措施。
实时监测数据传输延迟不应超过5 min，非实时数据传输应在24 h内完成。
[bookmark: _Toc227333532]数据存储与管理
监测数据应建立数据库进行统一存储和管理。
数据存储应包括原始数据、处理数据和分析成果，并做好数据备份。
监测数据管理应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数据访问权限和数据使用规范。
[bookmark: _Toc227333533]监测数据处理与分析
[bookmark: _Toc227333534]一般规定
监测数据处理与分析应包括数据整编与校核、水力要素分析与评价、围堰与戗堤安全分析与评价、截流全过程动态分析及监测报告编制。
监测数据处理与分析应遵循科学、客观、及时的原则。
[bookmark: _Toc227333535]数据整编与校核
监测数据应及时进行整编，整编内容包括：
1. 原始数据的审核与筛选；
1. 异常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1. 数据的统计计算；
1. 绘制监测物理量过程线和相关关系曲线。
数据校核应包括自校、互校和审核三级校核程序。
[bookmark: _Toc227333536]水力要素分析与评价
水力要素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流量变化过程分析及与设计流量的对比；
1. 水位变化过程分析及壅水影响评价；
1. 龙口流速、落差变化规律分析；
1. 分流比变化过程分析。
水力要素评价应与截流设计值进行比较，当实测值接近或超过设计控制值时，应及时提出预警。
[bookmark: _Toc227333537]围堰与戗堤安全分析与评价
变形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变形量、变形速率和累计变形量分析；
1. 变形与水位、时间的关系分析；
1. 变形趋势预测。
渗流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渗压变化规律分析；
1. 渗透比降计算与评价；
1. 渗流量变化趋势分析。
综合分析变形、渗流和应力应变监测成果，对围堰和戗堤的安全状态进行评价。
[bookmark: _Toc227333538]截流全过程动态分析
应对截流全过程进行动态分析，综合分析水力要素、龙口形态、围堰安全等监测成果。
动态分析应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1. 龙口收缩过程中流速、落差等水力要素的变化趋势；
1. 进占速度与水力要素变化的对应关系；
1. 围堰和戗堤在截流过程中的安全状态演变。
[bookmark: _Toc227333539]监测报告编制
监测报告应包括日报、周报、阶段报告和总结报告。
监测日报应包括当日主要监测数据、异常情况说明和初步分析结论。
监测总结报告应在截流施工完成后编制，全面总结监测工作成果，评价截流施工安全状况。
[bookmark: _Toc227333540]预警与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27333541]一般规定
截流施工安全监测应建立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
预警与应急响应应明确预警指标与阈值、预警等级划分、预警信息发布和应急响应措施等内容。
[bookmark: _Toc227333542]预警指标与阈值
水力要素预警指标
水力要素预警指标应包括龙口流速、截流落差、上游水位等。
预警阈值应根据截流设计值和工程经验综合确定：
1. 龙口流速达到设计流速的80%时发布注意预警，达到95%时发布警戒预警；
1. 截流落差达到设计落差的80%时发布注意预警，达到95%时发布警戒预警；
1. 上游水位达到设计壅水高度的90%时发布注意预警，达到98%时发布警戒预警。
围堰安全预警指标
围堰安全预警指标应包括变形速率、渗透比降和渗流量等。
变形速率预警阈值宜根据围堰类型和设计允许变形值确定：
1. 当日变形速率超过允许值的50%时发布注意预警，超过80%时发布警戒预警；
1. 累计变形量超过允许值的70%时发布注意预警，超过90%时发布警戒预警。
渗透比降接近设计允许渗透比降时，应发布预警。
戗堤稳定预警指标
堤稳定预警指标应包括边坡位移速率、抛投体流失率等。
当戗堤边坡出现明显裂缝或位移速率突然增大时，应发布预警。
[bookmark: _Toc227333543]预警等级划分
预警等级宜划分为三级，见表5。
预警等级划分
	预警等级
	标识
	含义

	三级预警（注意）
	黄色
	监测值接近控制阈值，需加强监测和关注

	二级预警（警戒）
	橙色
	监测值达到或超过控制阈值，需采取防范措施

	一级预警（警报）
	红色
	监测值严重超过控制阈值，安全风险较大，需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227333544]预警信息发布
预警信息应通过可靠的通信方式及时发布至相关单位和人员。
预警信息应包括预警等级、预警指标实测值、可能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预警信息发布后，应跟踪监测指标变化，及时更新或解除预警。
[bookmark: _Toc227333545]应急响应措施
三级预警（黄色）启动后，应加强监测频次，密切关注指标变化，做好应急准备。
二级预警（橙色）启动后，应加密监测至连续监测，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工程措施，必要时暂停部分施工。
一级预警（红色）启动后，应立即停止相关施工作业，组织人员撤离危险区域，启动应急预案。
应急响应解除条件：预警指标恢复至安全范围内并持续稳定24 h以上，经评估确认安全后方可解除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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